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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打击潜逃境外的腐败分子、完善国际追逃追赃机制，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应运而生。为弥补该制度引发

的控辩关系失衡与审判不公，保障缺席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刑事诉讼法》严格限定该制度的适用范围，

并规定了被告人一系列权利，但尚存在规定过于笼统以及制度缺乏保障等困境。我国应当从明确案件适

用范围、完善送达程序以保障知情权、促进有效辩护以保障辩护权、补充上诉权及异议权行使程序等方

面，加强对缺席审判程序中被告人的权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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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rack down on corrupt elements absconding abroad and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fu-
gitive and asset recovery mechanism, the criminal trial in absentia system came into being. In or-
der to make up for the imbalance between prosecution and defense and the unfair trial caused by 
the system, and to protect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absent defendants,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strictly limits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and stipulates a series of rights of defendants, 
but there are still difficulties such as too general provisions and lack of protection of the system. 
Our country shoul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defendant in absentia trial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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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spects of clarifying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case, perfecting the service procedure to 
protect the right to know, promoting effective defense to protect the right of defense, supple-
menting the right of appeal and the right of ob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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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我国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缺席审判制度，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境外追赃追逃等反腐

败工作的顺利开展。作为一项特殊的审判形式，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与传统的对席审判有本质的区别，因

而被部分学者称为是具有“天然缺陷”的制度[1]。由于被告人无法亲自参加庭审，该种审判形式势必会

对缺席被告人的相关权利甚至程序与实体公正造成一定的冲击，因此，须格外重视缺席审判程序中被告

人的权利保障。 

2. 刑事缺席审判中被告人权利保障的现状 

2.1. 严格限制刑事缺席审判适用范围 

现行立法将适用缺席审判制度的案件范围作出如下分类：第一类是贪污贿赂、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

恐怖主义犯罪的案件、第二类是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中止审理超过一定期限仍无法出庭的情况、第三类

是被告已经死亡但有证据证明其无罪的案件。 
从法条规定来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这种设置的目的在于尽可能避免该

制度运行带来的审判不公与侵犯人权等负面影响。一方面，被告人缺席进一步加剧了控辩关系的失衡，

易使得法官向控诉方倾斜，极易造成案件的审判不公。另一方面，被告人缺席势必造成部分权利的被迫

克减，提高侵犯人权的可能性。 

2.2. 采取多种方式促进缺席被告人间接参与审判 

为弥补缺席被告人在缺席审判过程中的权利减损，立法赋予被告人一系列特殊权利促进其间接参加

审判过程。 

2.2.1. 缺席审判中被告人的知情权 
被告人的知情权是被告的基本权利之一，《刑事诉讼法》第 292 条和第 294 条规定了缺席被告的知

情权并通过送达程序落实：首先，法院必须在开庭之前将法院传票和公诉机关的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

《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此进行补充规定将起诉书副本的送达范围扩大至近亲属，1只有在送达后被告

人仍未在开庭时出席庭审，才能启动缺席审判程序开庭审理案件。送达方式可以是根据相关的国际条约

或外交途径提出的司法协助，也可以是符合被告所在地法律的其他方式。其次，对于判决书，不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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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 600 条：对人民检察院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立案

后，应当将传票和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传票应当载明被告人到案期限以及不按要求到案的法律后果等事项；应当将起诉书副

本送达被告人近亲属，告知其有权代为委托辩护人，并通知其敦促被告人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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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达被告人还包括其近亲属、辩护人，以便在被告人近亲属或辩护人对审判结果不服时采取救济措施。 

2.2.2. 缺席审判中被告人的辩护权 
辩护权在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中占据重要地位，其贯穿于整个审判过程，不仅能够避免司法机关滥用

权力侵犯人权，而且有利于增强程序正当性，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审判。由于被告人不能出席庭审，被告

人的自我辩护无法实现，所以《刑事诉讼法》第 293 条提出了三种委托辩护的途径：一、缺席被告有权

委托辩护人；二、缺席被告的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三、法院可以告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辩护人。

这三种方式在层次上属于递进关系，即只有上一种方式无法实现时，才会顺延至下一种方式。 

2.3. 保障缺席被告人获得救济的权利 

完善的救济程序是保障缺席被告人权利的重要机制，能够在被告人权利受损时为其提供挽回的机会。 

2.3.1. 缺席审判中被告人的上诉权 
相较于传统对席审判案件，缺席审判赋予了缺席被告人近亲属独立上诉权和辩护人非独立上诉权，

即在庭审过程中，若被告人的近亲属对审判结果不服，可不征得被告人的同意即提起上诉；若辩护人对

审判结果不服，则需经过被告人或近亲属的同意方可提出上诉。此项规定是基于维护缺席被告的权利考

虑，由于被告人无法及时有效地行使上诉权，因此可由其近亲属代为行使，这种设置有相当必要性，但

现行立法尚未对近亲属上诉权的权限问题作详细说明，可能造成实操困难。 

2.3.2. 缺席审判中被告人的异议权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95 条规定，对已经开始的缺席审判案件启动重新审理需要满足案件尚在审

理过程中以及被告人投案或者被抓获两个条件。因此，能够发现异议权的设立仅针对潜逃境外的被告人

与犯罪嫌疑人，而不包括因重病无法出庭和已经死亡的缺席被告人。原因在于患病无法出庭者如果对审

判结果不服，可以通过自行上诉或近亲属代为上诉的方式行使权利；而已经死亡的被告无法满足异议权

的提出条件。 
重新审理指异议权一经行使，即之前经过的程序归于无效，回到案件受理的起点，全部程序重新来

过[2]。这一权利设置能够保障缺席被告人推翻对自己不利的庭审，最大限度地保障了被告的权利行使，

但同时引发了对诉讼效率与法律权威性的侵害。 

3. 刑事缺席审判中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实践困境 

尽管我国立法重视保障缺席被告人的权利，针对缺席审判适用范围、程序等也设计了一套相对完备

的制度，但由于规定过于笼统或制度不够完善等，导致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尚存在不明确之处。 

3.1. 缺席审判制度的案件适用范围不合理 

我国的刑事缺席审判在适用上局限于三类具体的案件，适用范围过窄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导

致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率低。另外，适用范围中未排除死刑及被告人下落不明的案件。死刑的适

用必须建立在案件事实清楚、确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前提下，而刑事缺席审判程序本身的特殊

性直接剥夺了被告人的庭审参与权，有损审判公正，基于避免司法错误与权利保障的理念，应当排除死

刑案件的适用。同时，若被告人属于由于不可归责于自身因素下落不明的情况，直接适用缺席审判程序

势必导致其合法权利遭受侵害，因此也应排除适用。 

3.2. 缺席被告人知情权保障困难 

仅凭借当下立法规定的三种法定方式很难适应实践中复杂的案件情况，保证文书的实际送达。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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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中对于缺席审判程序中能否采用公告送达尚规定不明，因此实践中成为争议焦点。其次，我国现行

法律仅将应当送达至近亲属的法律文书限定为起诉书副本，涉及的文书范围过窄，很难发挥近亲属及辩

护律师对被告人的告知及敦促作用，不利于被告人知情权的保障。 

3.3. 缺席被告人辩护权难以有效行使 

自我辩护的完全缺位将导致辩护人很难提供和当事人一样详尽的案件事实，且辩护人能否完全维护

被告人的利益进行有效辩护也无法受到监督，极易导致控辩关系失衡。其次，辩护人的权利无法有效行

使。辩护律师的会见与调查取证工作进展困难，且缺乏法律规定的独立取证权，倘若无法收集到对被告

人有利的证据，律师的辩护效果将大打折扣。再次，法律援助形式的辩护效果很难保证。我国目前法律

援助机构人才资源短缺，律师水平参差不齐，且外逃型贪污贿赂型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的专业性较强，

社会影响和辩护的难度较大，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很可能因专业知识欠缺、准备不够充分、工作态度

不积极等原因不能进行有效的辩护。 

3.4. 缺席被告人上诉权保障的瑕疵 

立法给予近亲属不加限制的上诉权利未免过于激进。仅因为近亲属的个人意愿就允许其提起上诉，

很难判断被告人自身的态度，也无法确保近亲属提出上诉是本着维护被告人利益的想法所做出的决定。

尤其是对于因患重病无法出庭但能够辨认自己行为、清晰地表达自己意愿的被告人来说，该项规定更是

违背了立法初衷。在上诉权行使方面，近亲属内部并没有明确的顺序排列且上诉期限也没有规定。普通

程序中一般案件的上诉期限为十天，但对于外逃型缺席审判案件来说，该期限过于短促，不利于被告上

诉权利的行使，而规定的空白性也极易造成证据难以保存、案件事实更难还原、司法效率低下等一系列

消极影响。 

3.5. 缺席被告人异议权行使程序不健全 

异议权的行使并未设置条件限制，即只要满足在被告人归案后、交付执行前的时间条件，不管被告

人是主动投案自首或被抓获，不论审判进行到什么程度，被告人一旦提出异议，必将引发案件的重新审

理。这种程序设置虽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告人行使权利，但不加限制地行使异议权具备直接推翻和

消灭审判效力的后果，等于在缺席审判中完全否定了惩罚犯罪的价值[3]，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另外，

异议权的提出程序与规定异议成立后的重新审理程序并不明确，规定的粗疏使得司法实践中被告人行使

异议权存在困难，具体的程序细则还需要进一步明确。 

4. 完善刑事缺席审判程序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路径 

4.1. 明确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 

为提高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率，应当扩大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增设轻微刑事案件的缺席

审判制度。一方面，轻微刑事案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占据较大比例，将其纳入缺席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

能够起到惩罚犯罪、提高法律威慑力的作用。另一方面，若被告人为恶意逃避诉讼故意缺席庭审而造成

审判过度拖延，适用缺席审判制度不仅能够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而且能够及时保障被害人的

合法权益。 
其次，明确排除死刑以及境外下落不明被告人的适用。一方面，这两类案件适用缺席审判制度将对

被告人的权利带来极大的风险，不利于人权保障。另一方面，缺席审判中的死刑适用也会影响司法协助

与对外逃人员的引渡[4]。根据我国与部分国家签署的双边引渡条约中的“死刑犯不引渡”的原则，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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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将被告人引渡，则无法实现追逃，不符合我国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设立初衷。 

4.2. 完善送达程序及方式以保障被告人知情权 

首先，明确司法文书的送达方式。一方面应当促进送达途径多元化，借助网络手段完成送达工作能

够成为送达方式的有效补充。可通过用户人数众多的推特、Facebook、微信等社交平台和自媒体平台进

行送达，同时细化这类电子送达方式的具体运用规则，加强立法力度，对其执行过程与送达标准作出指

导与规定。另一方面，排除适用公告送达。公告送达作为“兜底式”的送达方式，其送达效果主张“视

为知悉”，即不要求被告人实际知悉。虽然可以在被告人下落不明时进行送达，但外逃型案件对被告人

的权利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采取公告送达不仅耗费大量物力、人力，而且存在变相剥夺被告人知情权

的风险，因此在缺席审判程序中应当排除其适用。 
其次，扩大受送达对象及送达文书范围，将辩护律师纳入受送达对象中并增加其他诉讼文书至可送

达文书的范围中[5]，将向辩护律师与近亲属送达作为向被告人送达的补充。理由在于：首先，辩护律师

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与业务能力，将其纳入受送达主体中有利于辩护律师对案件事实及进程的知悉，为

被告人提供更充分的辩护。其次，被告人近亲属在被告知后，一方面能够敦促被告人尽快回归案件审判，

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近亲属及时行使上诉权等诉讼权利并进行帮助被告人委托辩护人、参加审判等工作。 

4.3. 实现有效辩护以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 

实现有效辩护，一方面需要保障被告人自行辩护的权利。法院应尽可能为无法出庭的被告提供发表

言论的途径，比如允许采用书写、录音、录像等方式发表意见或者有条件的还可以尝试网络连线进行远

程视频，具体的操作方式应当于立法中明确。 
另一方面，应保障辩护律师的有效协助，这主要从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和构建刑事辩护准入机制两

个层面入手[6]。为保障辩护律师行使会见权与调查取证权，可将法律援助制度提前至审查起诉阶段，不

仅能够让法律援助律师早日了解案情，提供辩护方案，而且为其提供了更加充足的调查取证的时间。刑

事辩护准入机制可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影响力大小及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等标准确立，指派具有相应

级别、资质的辩护律师代理案件，确保不同级别的律师具备代理案件必需的执业经验和辩护技能。 
最后，强化法律援助的辩护效果。由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公益性质，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落实依靠

国家及各地政府的拨款情况。为弥补各地拨款存在的差异，法律援助案件的经费分配应依法由司法部

统筹安排，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合理范围内调整，促进法律援助律师积极参与案件，以保证辩护的

有效实施。 

4.4. 补充上诉权相关规定以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 

在刑事缺席审判中，近亲属享有的上诉权应被限定于“被告人无法正确表达是否上诉的意愿或没有

明确表达”的前提下[7]，须在立法中限制近亲属滥用上诉权并对权利的行使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和完善。 
首先，根据不同的案件情况细化上诉权种类。对于被告人已经死亡的案件，如果被告人被判处无罪，

则没有必要给予近亲属提起上诉的权利，因为此时是最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结果且不会损害被告人利益。

对于被告人具备独立行动和表达自身意愿能力的案件，被告人可通过知情权和异议权充分保护自身权利，

因此应当侧重于尊重被告人的独立意愿，限制近亲属行使上诉权，即该种情况下必须以被告人的书面同

意为前提。在被告人因患重病无法出庭的案件中，若此时被告人已经丧失了辨认自己行为与表达自身意

愿的能力，无法正常行使各项诉讼权利，则应当由近亲属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独立的上诉权，以保

障被告人的权利能够得到救济[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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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明确近亲属内部的顺位问题。若只有一名近亲属上诉，可直接将其作为上诉人；但若有多名

近亲属均提起上诉，应当按照行使权利的先后顺序来确定上诉权主体；若难以确定提出顺序，则可通过

选举诉讼代表人的方式确定上诉人。 
最后，确定近亲属行使上诉权的期限。一方面，考虑到案件的复杂性，相较于普通程序应当适当延

长上诉期限；另一方面，为防止被告人恶意拖延诉讼进程，该延长也应保持在合理期限内。 

4.5. 细化异议权行使程序以保障被告人的异议权 

首先，规定异议权的行使条件。限制异议权的行使时间，可将判决送达时作为起算点规定一段期间，

若无法证明判决已经送达被告人，则将异议权行使期限延长至被告人归案后被交付执行前。规定被告人

提出异议时须以书面形式进行，原因在于书面形式利于法院的实质检查与检察院的进行监督。 
其次，设置异议决定程序。即被告人提出异议后，须经法院合议庭或其他部门审查决定是否需要对

案件进行重新审理，若审查不成立，则驳回被告人的异议申请，此时相当于缺席审判程序的救济途径就

此终结，被告只能以判决存在错误为由申请再审。 
最后，细化异议成立后重新审理程序的相关规定。如果被告人对已发生效力的裁判不服，应当由原

法院进行重新审理，因为作出原判决法院最了解案件的情况，能更好地发现错误。为保障审判过程的公

正性，需充分考虑案件审判的回避问题，在重新审理过程中应重新组成合议庭并尽快审理完结[9]。另外，

在重新审理过程中，法院可不受到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的限制。理由是，异议成立后，案件的审判回归起

点，法官应当对案件的审判结果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10]，当有充足的理由时，可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5. 结语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对提高司法效能、维护司法公平意义重大。但须明确该制度在案

件的适用范围与被告人权利保护的方面尚存在诸多缺陷和漏洞，对此，我国应通过加强立法力度与实践

操作，不断完善制度内容。具体通过明确制度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制制度的适用，通过完善送达程序、促

进有效辩护、补充上诉权及异议权行使程序等措施以切实保障被告人的知情权、辩护权、上诉权及异议

权的有效行使，期望更加理性可行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能够加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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